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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申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租仓储存

自产粮食补贴资金的请示（模板）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按照《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租仓储存自产粮食补贴工作的通知》（吉粮仓联函

〔2024〕70 号）相关规定，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请，经认

真审核并公示，我市（县） 等 户经营主体符合租仓

储粮补贴条件，现申请补贴资金 万元。

附件：1.租仓储存自产粮食补贴资金申请情况表

2.租仓储存自产粮食补贴资金申请材料

***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部门 财政局

年 月 日



附件1-1

租仓储存自产粮食补贴资金申请情况表

申请市县：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经营主体名称 代储企业名称
租仓储存
粮食品种

（玉米/稻谷）

粮食入库
水分（%）

粮食入库
时间

（年月日）

租仓储存粮食 
数量（吨）

补贴标准
（10元/吨）

补贴金额
（元）

备注

说明：1.本表由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申请补贴时填报。
      2.租仓储存粮食数量：按照租仓入库粮食折算标准水分后计算（玉米14.0%，稻谷14.5%），水分折扣比例按照1:1.3执行。
      3.补贴金额=租仓储存粮食数量×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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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租仓储存自产粮食补贴资金申请材料

一、经营主体

1.租仓储存自产粮食补贴资金申请表；

2.营业执照（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法人代表身份

证复印件。家庭农场也可提供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截图；

3.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信息报告（需

提供申报之日前 20日内出具的）;

4.土地承包合同或者土地流转合同明细，需提供乡镇政

府相关部门出具的经营主体种植面积证明材料；

5.租仓代储协议（经营主体与代储企业）；

6.承诺书。

二、代储企业

1.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2.信用信息报告（需提供申报之日前 20日内出具的）；

3.库区平面图，标注储粮仓房位置、编号或储粮区域等

信息；

4.粮食入库凭证、检斤、质量、水分等相关单据（粮权

人为经营主体）；

5.代储企业基本情况表；

6.代储企业承储粮食情况表；

7.承诺书。



附件1-2-1

租仓储存自产粮食补贴资金申请表

经营

主体

信息

经营主体名称

具体地址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屯

类型 ☐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行及账号

代储

企业

信息

企业名称（公章）

企业性质

（可多选）

☐收储企业 ☐加工企业 ☐其他

☐央企 ☐省属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信用等级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租仓

储粮

信息

粮食品种 ☐玉米 ☐稻谷 储粮数量 吨

入库粮食水分 % 粮食入库时间 年 月 日

补贴标

准和金

额

补贴标准
按照每吨 10 元的标准给予资金补贴。按照租仓入库粮食

折算标准水分后计算（玉米 14.0%，稻谷 14.5%）。

补贴金额 万 仟 百 拾 角 分， 元

提交

申请

现申请自产粮食租仓储存补贴资金。对所提供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负责。

经营主体（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为经营主体申请资金补贴时填写，并附相关材料（见正文附件 1-2）。



附件1-2-2

代储企业承储粮食情况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经营主体名称 所在市县 所在乡镇

储粮情况
租仓储存
粮食品种
（玉米/稻

谷）

粮食入库
水分（%）

粮食入库
时间

（年月日）
备注标准仓房 简易仓房

储粮数量
（吨）

仓房编号
储粮数量
（吨）

仓房编号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1.储粮数量：按照租仓入库粮食折算标准水分后计算（玉米14.0%，稻谷14.5%），水分折扣比例按照1:1.3执行。
          2.本表由代储企业填写，作为申报材料。
          3.市县粮食和储备部门审核，形成汇总表随市县申请材料报省里。



附件1-2-3

代储企业基本情况表

代储企业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村

现有仓储设施及人员情况 可租仓储粮设施情况 提供产后服务情况（可多选）

代储企业
联系人及电话

备注

库区面积
（平方米）

标准仓容
（吨）

简易仓容
（吨）

地坪
（平方米）

烘干机
（吨/日）

保管员
（个）

检验员
（个）

可租储粮标
准仓容
（吨）

可租储粮
简易仓容
（吨）

代烘干
（是
/否）

代储存
（是/否）

代销售
（是/否）

填表说明：本表由代储企业填写。         



附件 1-2-4

承 诺 书

（参考模板）

我单位承诺严格执行《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吉林

省财政厅关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租仓储存自产粮食补贴

工作的通知》（吉粮仓联函〔2024〕70 号）等有关规定，与

代储企业签订代储粮食协议，约定双方合法权益；因自身没

有粮食仓储设施或粮食仓储设施不足（二选一），将当年自

产粮食送代储企业租仓储存；与代储企业不存在关联性；按

规定提交资金补贴申请，对所提供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负责。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套取

补贴等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经营主体（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承 诺 书

（参考模板）

我单位承诺严格执行《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吉林

省财政厅关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租仓储存自产粮食补贴

工作的通知》（吉粮仓联函〔2024〕70 号）等有关规定，与

经营主体签订代储粮食协议，约定双方合法权益；规范粮食

产后服务行为，严格按照粮食收购流程入库和储存粮食，检

斤、化验和保管等单据齐全；与经营主体不存在关联性；对

所提供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套取

补贴等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代储企业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代储企业信息汇总表

项目市县： 日期：   年  月   日

代储企业
名称

所在乡镇村

现有仓储设施及人员情况 可租仓储粮设施情况 提供产后服务情况（可多选）

代储企业
联系人及电话

备注
库区面积

（平方米）

标准仓
容

（吨）

简易仓容
（吨）

地坪
（平方
米）

烘干机
（吨
/日）

保管员
（个）

检验员
（个）

可租储粮标
准仓容
（吨）

可租储粮
简易仓容
（吨）

代烘干
（是
/否）

代储存
（是/否）

代销售
（是/否）

填表说明：本表由粮食和储备部门负责统计并及时更新发布，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备案，并随市县申请材料报省里。         




